三元区运动员在重大体育
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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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激励我区运动员刻苦训练，提高竞技水平，在国内外重大体育比赛中顽强拼搏，创造优异成绩，为三元争光，根据《三明市体育局三明市财政局三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修订三明市运动员在重大体育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奖励办法的通知》（明体〔2023〕7号）文件精神，现制定三元区运动员在重大体育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奖励办法如下：
一、奖励对象
参加由国际奥委会或单项体育组织、亚奥理事会或亚洲单项体育组织、国家体育总局或单项体育组织举办的世界、亚洲、全国重大竞技体育比赛及福建省运动会(四年一届）、三明市运动会（四年一届）取得名次的我区在国家体育总局或福建省体育局注册的专业运动员和青少年运动员及教练员、相关人员。
二、奖励标准
（一）在奥运会比赛中获奖的运动员参照省政府奖励标准。
（二）在亚运会比赛中获得前八名的运动员，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2万元、0.5万元、0.4万元、0.3万元、0.2万元、0.1万元奖励。
（三）在青少年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比赛中获得前八名的运动员，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0.5万元、0.4万元、0.3万元、0.2万元、0.1万元奖励。
（四）在亚洲锦标赛、亚洲杯、世界青年锦标赛比赛中获得前八名的运动员，分别给予2万元、1万元、0.6万元、0.3万元、0.2万元、0.15万元、0.1万元、0.08万元奖励。
（五）在全运会比赛中获得前八名的运动员，分别给予8万元、4万元、2.5万元、0.8万元、0.6万元、0.5万元、0.3万元、0.15万元奖励。
（六）在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杯）赛比赛中获得前八名
的运动员，分别给予1万元、0.6万元、0.3万元、0.2万元、0.15万元、0.1万元、0.08万元、0.06万元奖励。
（七）在全国青少年比赛中获得前八名的运动员，分别给予0.2万元、0.15万元、0.1万元、0.07万元、0.06万元、0.05万元、0.04万元、0.03万元奖励。
（八）创世界纪录(或奥运会纪录）给予5万元奖励。
（九）创亚洲、世界青年纪录给予2万元奖励。
（十）创全国纪录给予1万元奖励。
（十一）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给予5万元奖励，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给予0.15万元奖励，参加全运会的运动员给予0.15万元奖励。
（十二）集体项目运动员主力队员按以上标准给予奖励，非主力队员按以上奖励标准的50％给予奖励（不含省运会、市运会）。
（十三）教练员按其所带运动员奖励标准发给(其中现任教练员60％、输送教练员40％），集体项目教练组中的每位奖励按一名主力运动员奖励标准给予奖励（不含省运会、市运会）。
（十四）行政、科研、医务、后勤等相关人员按运动员、教练员奖金总额12%予以奖励。 
（十五）在福建省运动会青少年部比赛中获奖奖励：
1.运动员奖励。对获得省运会单项个人前八名的运动员给予奖励，分别按2万元、0.8万元、0.5万元、0.16万元、0.13万元、0.1万元、0.07万元、0.04万元的标准给予奖励。团体项目取得名次的，按报名参赛每人1份奖金计发。对获得足球、篮球、排球项目第一名至第八名的运动员给予奖励，每名参赛队员分别按2万元、1.5万元、1万元、0.7万元、0.6万元、0.5万元、0.4万元、0.3万元的标准给予奖励。
2.教练员奖励。我区教练员（组）直接训练的运动员取得获奖名次的，教练员(组）奖金标准与运动员奖金标准相同；团体项目(指竞赛规程设定的团体项目）的教练员(组）按奖金标准的1-2份计发(5名含5名以下运动员的按1份计发；5名以上运动员的按2份计发）。在上级体校、优秀运动队训练的获奖运动员其教练员奖励标准按现任教练员60％、输送教练员40％计发。
 （十六）在三明市运动会青少年部比赛中获奖奖励：
 1.运动员奖励。对获得市运会单项个人前八名的运动员给予奖励，分别按0.08万元、0.07万元、0.06万元、0.05万元、0.04万元、0.03万元、0.02万元、0.01万元的标准给予奖励。团体项目取得名次的，按报名参赛每人1份奖金计发。
2.教练员奖励。我区教练员（组）培养、训练、输送的运动员取得获奖名次的，教练员（组）奖金标准与运动员奖金标准相同；团体项目（指竞赛规程设定的团体项目）的教练员（组）按奖金标准的1-2份计发（5名含5名以下运动员的按1份计发；5名以上运动员的按2份计发）。
三、奖励经费
1.由区财政安排专项奖励资金，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2.以上奖励每年年底由区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负责收集相关运动员成绩、证书等资料，提出奖励方案，奖励方案经区文体和旅游局初审后（附相关佐证资料），提交区人社局、区财政局开展联合审核，联合审核通过后，在区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后由区财政局核发。
四、执行时间
本奖励办法执行时间从2025年10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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